
交貨、驗收規定 

一、分[2]批交貨，各批次交貨項次、數量及地點，詳下表。 

項次  品名 數量 

交貨日期 

交貨地點 備註 
第 1 批  第 2 批 

自訂購日起 90 天

(日曆天)內交貨 

115/12/01~ 

115/12/30 

1 殺菌滅藻劑 1,200 600 600 南港倉庫   

2 防蝕防垢劑 1,600 800 800 南港倉庫   

二、驗收規定： 

(一)外觀檢查： 

1、比對廠商所交財物外觀、規格是否符合訂購單規定。 

2、允收標準：廠商所交財物外觀須無缺陷，規格須符合訂購單規定。 

(二)委外檢驗，每批均需進行委外檢驗。 

1、測試數量：由機關抽樣並由雙方送至符合CNS 17025（ISO/IEC 17025）規定之實驗室辦理檢驗或機

關認可之實驗室，檢驗報告寄至機關或由機關派員取回。抽樣所需設備及工具由廠商提供，檢驗費用

概由廠商負擔，抽樣數量為殺菌滅藻劑及防蝕防垢劑各取樣1件。 

2、測試方法： 

(1)殺菌滅藻劑： 

Ａ、主成份需包含有機氮化物或有機硫化物。 

Ｂ、以pH Meter 量測pH 值。 

Ｃ、以比重計量測比重(25℃) 

(2)防蝕防垢劑： 

Ａ、主成份需包含高分子分散劑唑類或有機磷酸鹽類。 

Ｂ、以pH Meter 量測pH 值。 

Ｃ、以比重計量測比重(25℃)。 

3、允收標準： 

(1)殺菌滅藻劑： 

Ａ、主成份需包含有機氮化物或有機硫化物，且有效含量應≧0.5％。 

Ｂ、pH 值應≦7.0。 

Ｃ、比重(25℃)：1.03±0.2。 

(2)防蝕防垢劑： 

Ａ、主成份需包含高分子分散劑唑類或有機磷酸鹽類，且有效含量應≧2.0％。 

Ｂ、pH 值應≧10.0。 

Ｃ、比重(25℃)：1.1±0.2。 

（三）驗收或複驗有瑕疵或異常之情況，則該項所交財物全數退回改正，重新交貨後再行驗收。 

三、文件： 

廠商應於驗收時佐證產品為交貨日前[1]年內之新品(得以產品標示或包裝或其他方式佐證)。 


